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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维也纳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第一次筹备会 

  中国代表团关于核裁军及降低核战争威胁问题的工作文件 

一、摆脱核战争威胁，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符

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福祉。 

二、国际社会应以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责任感，积极倡导和奉行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充分尊重和照顾各国正当合理的安全关切，通过

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为核裁军取得进展

创造必要条件。 

三、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和促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普

遍性和有效性；坚持并充分发挥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裁

谈会)等现有多边机制作用，为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进程提供法

律支持与机制保障。 

四、各方应以《条约》新一轮审议进程为契机，采取积极举措，加强沟通互信，

全面平衡落实 2010 年《条约》八审会最后文件规定的各项行动计划，妥善处理

核裁军、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之间的关系，平衡推进《条约》的三大目标。 

五、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致力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认真履行《条约》第

六条规定的义务，并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六、核裁军应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循序

渐进加以推动。 

 (一)  应立即停止并放弃发展或部署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不

开展相关国际合作，以免损害国际核裁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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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有利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也有利于为核裁军创造必要的国际安全环境； 

 (三)  加强预防性军控外交，遏制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武器化趋势，防止

高科技军备竞赛加剧国际战略失衡。 

七、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优先责任，应继续以可核查、不

可逆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度实质性削减其核武库，为最终实现

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必要条件。条件成熟时，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应加入多边核裁

军谈判进程。 

八、《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核裁军进程的重要步骤，尚未签署或批准该条约

的国家应尽快签署或批准，以使该条约早日按规定生效。核武器国家应在该条约

生效前继续恪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 

九、裁谈会是谈判“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禁

产条约”)的唯一适当场所。在裁谈会达成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以便在“香

农授权”基础上启动“禁产条约”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此外，“禁产条约”

筹备和谈判进程要取得成果也离不开各关键方的普遍参与。联合国“禁产条约”

高级别专家筹备组应严格按照联大有关决议授权开展工作。 

十、作为长期目标，国际社会应适时制定一项分阶段的长远规划，包括缔结全面

禁止核武器公约，通过切实可行措施，在有效国际监督下，最终实现全面和彻底

核裁军。 

十一、现阶段，核武器国家应采取以下措施，降低核战争威胁，提高各国安全互

信水平： 

 (一)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

的核威慑政策，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二)  遵守不把核武器瞄准任何国家的承诺，不把任何国家列为核打击对象； 

 (三)  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尽早就消极安全保证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 

 (四)  继续支持有关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自行协商、自愿协

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或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努力； 

 (五)  废除核保护伞及核共享的政策与做法，在国外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将其

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 

 (六)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意外或未经授权的核武器发射。 

十二、实现《条约》的普遍性并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敦促尚未加入

《条约》的国家尽快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无条件加入《条约》，确保联合国安理

会相关决议得到全面、平等、有效执行。 

 


